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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（试行）
校发〔2017〕74 号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，将管理与育

人相结合，激发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，使受处分学生有改正错误的机会，形成良

好的政策导向和正确的舆论氛围，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贵州师范大学学生管

理规定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适用于因违纪受到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处分的

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。

解除处分的基本条件：

学生受处分后对所犯错误的性质、后果及危害性有深刻认识，并有改正错误

的实际表现。主动接受教育和指导，每季度主动以书面形式向辅导员汇报思想至

少一次，辅导员作好书面记录；

受处分后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；

参加教学活动，无旷课行为，受处分后至申请解除处分前所修课程成绩全部

合格；

积极参加集体活动，平均一学期做三次及以上公益劳动；

在具备基本条件的前提下，根据学生所受处分种类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受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的学生，达到解除处分基本条件的可申请解除

处分；

（二）受记过处分的学生申请处分解除的，除需具备基本条件外，还需同时

具备下列条件:

1.在受处分期间具备参加学院及以上志愿服务活动累计认证时间达到 18 小

时以上；

2.学业成绩排名较处分前上升 10�。

（三）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申请处分解除的，除需具备基本条件外，还需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:

1．在受处分期间参加学院及以上志愿服务活动累计认证时间达到 36 小时以

上；

2.学业成绩排名较处分前上升 20�；

3.受处分期间在校级以上学科竞赛或者文艺、体育等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

的；

4. 其他有突出表现，经校长办公会议认为可以解除处分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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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处分解除的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解除处分：

（一）危害国家安全﹑破坏安定团结、扰乱社会秩序者；

（二）触犯国家法律，构成刑事犯罪者（有司法或公安机关出具的判决书）；

（三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，性质恶劣者（有公安机关出具的认定书）；

（四）累计受两次及以上处分者（含已解除的处分）；

（五）毕业学年最后一个学期受处分的；

（六）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情形申请解除的。

申报流程：

（一）个人申请 符合处分解除条件的学生，由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交书

面申请，列举解除处分所具备的条件；

（二）民主评议 由辅导员组织学生所在班级，参照解除处分条件，对受处

分学生受处分期间的表现由学院组织师生代表进行民主评议，形成评议意见；

（三）学院审核并申报 填写《贵州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审批表》，

经学生所在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，形成学院意见，与本人申请、民主评议报告及

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提交。形成学院意见，因考试违纪受到处分的提交至教务处，

因其他违纪行为受到处分的提交至学生工作处或研究生工作部。

警告及严重警告处分的解除，经主管部门会议讨论通过并公示。记

过及留校察看处分的解除，经主管部门会议审核后，由校长办公会或经校长授权

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并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方可下达解除处分决定书。

原处分文件、解除处分决定书一并如实、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。

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